
宝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1、 行政确认类
1、 在乡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的认定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2、对退出现役残疾军人集中供养的确定

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收到申请人呈报的材料在20个工作日内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不属于职权范围不符合条件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受理


一次告之补正
不予受理





调查取证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核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决定







不同意集中供养
同意集中供养






送达申请人









3、伤残抚恤关系接收、转移办理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4、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和伤残证办理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批发证
公示证明逐级加盖公章，收集整理后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医疗鉴定未通过的，将档案退回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再退回给本人
医疗鉴定通过的，在申请人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社区（村委会）进行公示（致残时间、地点、部位及残疾情况，涉及隐私和不宜公开的除外）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
鉴定时间另行通知
对符合条件的，通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示残疾医疗检查通知单，到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部门指定医院进行残疾等级医学鉴定
符合条件的，在相关报批表上签署意见
符合条件的，填写相关报批表
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核
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复审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受理初审
申请人申请
新办、补办评定残疾等级
换证办理
调整残疾等级



































	






5、对非现役军人、公务员等人员残疾等级的认定和评定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符合条件的,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审批


结束
不符合条件的

















6、各类优抚补助对象认定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7、烈士评定
死亡家属和生前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和请示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接收申请，调查核实后，符合烈士评定条件的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报县人民政府






县人民政府复查后，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出书面请示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查，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书面请示







市人民政府复查后，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省政府批准后转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二、行政给付类
8、部分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活补助的发放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9、在乡复员军人定期生活补助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0、建国后参战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补助金的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1、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的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2、享受定期抚恤金的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3、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休士官的抚恤优待的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4、烈士褒扬金的给付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不符合条件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告知申请人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收到申请人呈报的材进行受理审查



材料齐全开始办理


结束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批通过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
（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15、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一次性抚恤金的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6、优抚对象医疗保障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7、伤残人员抚恤待遇发放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8、部分烈士（含错杀后被平反人员）子女认定及生活补助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19、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病故丧葬补助费的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20、退出现役的分散安置的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护理费的给付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结束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开始








21、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给付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22、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费发放流程图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23、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申请发放流程图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24、1级至4级分散供养残疾退役士兵购（建）房资金给付


[bookmark: _GoBack]
开始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受理






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齐材料

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部门审核







符合条件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办理手续，按规定发放补助，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费的发放

不符合条件的

结束








	结束


